
信息披露违法处罚案例：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文

亮、陆俊安）

〔2017〕95 号

当事人：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球科技），住所：广西壮

族自治区北海市。

董文亮，男，1988 年 12 月生，时任慧球科技董事长，住址：安徽省马鞍山

市。

陆俊安，男，1989 年 11 月生，时任慧球科技董事会秘书，住址：上海市浦

东新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

慧球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

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其后，由于无法与当

事人取得联系，我会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听证通知书》。董文亮、陆俊安未按

要求在公告发布 60 日内领取《听证通知书》，逾期未领取《听证通知书》的，视

为送达。董文亮、陆俊安未按《听证通知书》规定时间参加听证会，缺席听证会，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有以下违法事实：

一、鲜某实际控制慧球科技情况

2016 年 1 月 9 日，慧球科技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称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顾某平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同年 4月 26 日，鲜某与时为慧球科技实际控制人的顾某平会面商谈，达成

股权转让意向。次日，按照商谈结果，根据鲜某安排，鲜某实际控制的上海躬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躬盛）与顾某平签订《经营权和股份转让协议

书》《表决权委托书》《借款协议》《股权转让备忘录》（以下合称系列协议）。

《经营权和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顾某平同意将其与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慧



球科技经营权、所拥有慧球科技股份及附属权益转让给上海躬盛或上海躬盛指定

的受让主体；顾某平确保上海躬盛或上海躬盛指定的受让方指定的合格人员在约

定期限内成为慧球科技的董事、监事；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7亿元，分两次支付。

《表决权委托书》约定，在上海躬盛完成向顾某平支付上述《经营权和股份

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首笔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3亿元后，顾某平将其及一致行

动人持有的 26,301,701 股“慧球科技”的表决权委托给上海躬盛。上海躬盛在

委托期限内，有权根据有效的慧球科技公司章程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召

集、召开和出席慧球科技股东大会会议；针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慧球科技公司

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策的事项行使表决权；有效的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

东所应享有的其他表决权；其他公司章程项下的股东表决权。”

《借款协议》约定，上海躬盛向顾某平提供借款人民币 1亿元。

《股权转让备忘录》约定，若顾某平于同年 8月 1日前，完成慧球科技对上

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讯通信）的重组，顾某平向上海躬盛

支付人民币 15 亿元，上海躬盛与顾某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上海躬盛全

面退出斐讯通信和慧球科技的管理，相关印鉴、证照、文件归还顾某平；若顾某

平未能在同年8月1日前完成对斐讯通信的资本重组或完成资本重组后未能及时

支付约定的 15 亿元款项，顾某平全面配合上海躬盛完成包含但不限于对慧球科

技的法人代表、董事会、监事会、公司章程等的实质变更及过户手续。

在系列协议签订后，顾某平于同年 4月 27 日收到了鲜某通过“饶某珍”“匹

凸匹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转来的 3亿元款项。同年 4月 29 日，

顾某平收到鲜某通过“饶某珍”银行账户转来的 1亿元借款。

人力资源部章、劳动合同专用章，慧球科技子公司智诚合讯人力资源部章、

劳动合同章等公司材料。上海躬盛出具承诺函称：鉴于慧球科技及子公司印章、

证照已向我方交割，兹承诺：在慧球科技董事会三分之二董事改选完成之前，慧

球科技及其子公司一切行为及法律责任皆由我方承担。

同年 5月 9日，代表顾某平利益的慧球科技原董事王某华、张某兴以及独立

董事花某灿提出辞职。根据鲜某要求，慧球科技第 8届董事会第 26 次会议决定

提名温某华、董文亮为公司董事，提名刘某如为公司独立董事，聘请陆俊安为证



券事务代表。温某华、董文亮、陆俊安均为鲜某实际控制的上海柯塞威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刘某如与鲜某为朋友关系。同年 5月 23 日，慧球科技

召开 2016 年第 2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聘请温某华、董文亮、刘某如为公

司董事的议案。7月 18 日，顾某平辞去董事长职务，并根据鲜某建议，向董事

会提议由董文亮担任董事长。同日，慧球科技召开第 8届董事会第 27 次会议，

选举董文亮为董事长。

综上，不晚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鲜某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上海躬盛与慧球

科技时任实际控制人顾某平签订系列协议，获得顾某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26,301,701 股“慧球科技”的表决权，掌握公司印章、证照，并实际掌控公司

董事会，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设立子公司扩展经营范围、向子公司增资等重大事

项具有决策权，可实际支配慧球科技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关于“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

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规定，鲜某不晚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成为慧球科技实际控制人。

2016 年 7 月 21 日开始，深圳市瑞莱嘉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

莱嘉誉）持续买入慧球科技股票。至同年 10 月 10 日，瑞莱嘉誉持有慧球科技股

票 43,345,642 股，占慧球科技总股份的 10.98%，成为慧球科技第一大股东。但

由于瑞莱嘉誉并未及时改组慧球科技董事会，慧球科技仍由鲜某实际控制。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慧球科技披露董文亮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温某华辞

去公司董事职务，刘某如、李某国、刘某林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鲜某不再实

际支配慧球科技的行为，不再构成对慧球科技的实际控制。

二、慧球科技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2016 年 7 月 20 日，慧球科技在《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公告》中称“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

并未发生变化，仍为顾某平先生”。同年 8月 8 日，慧球科技发布《关于回复上

交所〈关于对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问询函〉暨复牌提示性公告》称“经本公

司核实，截止本回函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同年 8月 29 日，慧

球科技在《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述披露

与事实不符，为虚假记载。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公司公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材料、相关协议材料、当事人及相关机构提供的其他材料、电子取证材料等相

关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慧球科技披露的《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

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公告》《关于回复上交所〈关于

对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问询函〉暨复牌提示性公告》均违反了《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

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在审议通过《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上投赞成票的董事为董文亮、

温某华、刘某如、李某国。陆俊安为慧球科技时任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的信息

披露工作。董文亮作为公司董事长，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对

虚假信息披露负有直接责任，是慧球科技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陆俊

安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交所多次问询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勤勉尽责，未

能按照《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要求，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是慧

球科技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慧球科技、鲜某、温某华、刘某如、李

某国我会已另案作出行政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董文亮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的罚款；

二、对陆俊安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

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

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7 年 11 月 10 日


